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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榕、高爱菊资源行政管理:土地行政管理(土地)二审行政裁定书

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冀11行终2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树榕，男，汉族，1951年8月8日出生，住河北省故城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爱菊，女，汉族，1951年6月12日出生，住河北省故城县。

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张丙德，河北畅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故城县西半屯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北省故城县西半屯镇西半屯村。

法定代表人孙倩，镇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故城县西半屯镇西半屯村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李文新，主任。

原审第三人李洁泉，男，汉族，1944年1月1日出生，户籍地河北省故城县。

上诉人王树榕、高爱菊因土地行政管理、信息公开一案，不服河北省故城县人民法院（2019）冀1126行初1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

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裁定认为，关于王树榕、高爱菊要求依法撤销被告做出的《关于李浩泉与王树榕、高爱菊土地使用权争议的处理决定》，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的规定，故城县西半屯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李洁泉与王树榕、高爱菊土地使用权争议的处理决

定》系故城县西半屯镇人民政府在履行本院作出的（2017）冀1126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过程中向当事人的告知行为，告知关于土地使用权争议，调

解不成可依法提出仲裁或诉讼以及西半屯村两委召开村民代表会会议情况，上述告知行为对王树榕、高爱菊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人民

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关于王树榕、高爱菊要求判令故城县西半屯镇人民政府履行故城县(2017)冀1126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确定义务，系要求

故城县西半屯镇人民政府履行(2017)冀1126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内容，属于申请执行内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法》第五十一条：“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

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王树榕、高爱菊可以

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

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九）诉讼标的已为

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应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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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驳回王树榕、高爱菊的起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项、第三款的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

王树榕、高爱菊的起诉。

上诉人王树榕、高爱菊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依法进行审理。主要理由：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三项诉讼请求都

是因为行政行为直接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才导致上诉人起诉，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理。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故城县西半屯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李洁泉与王树榕、高爱菊土地使用权争议的处

理决定》第一项，并依法判决故城县西半屯镇人民政府履行故城县人民法院（2017）冀1126行初8号行政判决，依法进行确权；2、撤销故城县西半

屯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李洁泉与王树榕、高爱菊土地使用权争议的处理决定》第二项，并将粮食补贴恢复登记到上诉人名下，将已经发放给原

审第三人李洁泉的粮食补贴款返还给上诉人；3、要求故城县西半屯镇人民政府、故城县西半屯镇西半屯村村民委员会公开西半屯镇西半屯村村民

委员会于2018年4月28日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精神以及上报变更粮食补贴的手续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

关于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均为撤销之诉。都是对《关于李洁泉与王树榕、高爱菊土地使用权争议的处理决定》不服发生的。从内容上看，

《关于李洁泉与王树榕、高爱菊土地使用权争议的处理决定》属于告知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上诉人对此提起诉讼无法律依

据，依法应不予受理。另外，上诉人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还包含了故城县西半屯镇人民政府履行生效判决的诉讼请求，对于当事人履行生效判决与

否，属于判决的执行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亦应不予受理。

关于第三项诉讼请求，为履职之诉。上诉人对此提起诉讼未提交证据，缺乏事实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

（三）项的规定，依法应不予受理。

上诉人在同一案件中对两个不同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提起诉讼，违反一行为一诉原则，原审法院没有对此进行审查向当

事人释明从而引导诉讼，并且一并作出裁定欠妥，今后工作中应引以为戒。

综上，上诉人的起诉均应不予受理，本案已经立案，原审裁定驳回起诉结果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

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竞择

审判员　　孙晓燕

审判员　　房军见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凤莲

[关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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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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